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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洋尾

工业区 

联系人 周益民 
联系方式 

(电话、email) 

13805993051 、
ym560@qq.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

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福建省生态环境信息

中心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环保

路 8 号 

联系人 肖盛 
联系方式 

(电话、email) 

0591-88360281 

xxzx@sthjt.fujian.gov.cn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行业代码 3071）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

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V1/2024 年 04 月 28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V2/2024 年 06 月 25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tCO2）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69969.8032 69969.8032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68592 68592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原因 

企业初始报告中烟煤、天然

气、柴油消耗量填报错误，导

致初始报告排放量与经核查后

排放量结果不一致。 

企业初始报告中烟煤、天然

气、柴油消耗量填报错误，导

致初始报告排放量与经核查后

排放量结果不一致。 

核查结论：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依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3 年重

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复）查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大气〔2024〕2 号）的要求，对“福

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基于文

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关闭所有不符合项之后，核查组确认：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核查指南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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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终版）符合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核算

边界与排放源识别完整，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选取准确。 

2.排放量声明 

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1 2023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单位 经核查后排放量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6859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tCO2 53898.7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tCO2 0 

净购入生产用电力蕴含的排放量 tCO2 14692.99 

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 68592 

 

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企业或设施层面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2 2023 年度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核算边界 排放类型 单位 
经核查后排放量/

基本信息 

陶瓷生产

工序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 
tCO2 6859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tCO2 53898.74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tCO2 14692.99 

主营产品类型 / 建筑陶瓷 

主营产品总产量 m2 8401114.84 

主营产品总产量 t 178425.48 

排放强度 
tCO2/ 万

m2 
81.6463 

排放强度 tCO2/ t 0.3844 

产品产量信息 

分类 产量 单位 产品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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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产品产量 8401114.84 m2 陶瓷生产工序 

主营产品产量 178425.48 t 陶瓷生产工序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22 年度相比，不存

在异常波动。 

表 3  2023 年度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年度 单位 2022 年 2023 年 波动情况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 56257 68592 21.93%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56257 68592 21.93% 

单位产品总产量 m2 
6481215.

61 

8401114.8

4 
29.62% 

单位产品总产量 t 
141756.2

6 

178425.4

8 
25.87%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tCO2 /万

m2 
86.7997 81.6463 -5.94%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tCO2 /t 0.3969 0.3844 -3.15% 

注：波动情况=（2023 年数值-2022 年数值）/2022 年数值，正值表示增加，负值表示减少。 

 

波动分析：相比于 2022 年度，2023 年度碳排放总量增长了 21.93%，面积产量

上升了 29.62%，以质量产量上升了 25.87%，单位平方米的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

降了 5.94%，单位重量的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3.15%。 

主要原因：相比与 2022 年，市场需求增加，企业扩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产品产量波动趋势基本一致，且单位平方米及单位重量的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均

有所降低，原因是产量增加后产线利用效率提高，单位平方米及单位重量的产品能

耗下降。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2023 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的主要生产运营系统没有变化，不涉及新增设施和既有

设施退出，也不涉及主要生产运营系统租赁或其他关停并转情况。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发现受核查方所用原料为坯土，原料中的

钙、镁元素主要以硅酸盐的形式存在，无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本次核查未纳入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与历史年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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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 号）、《福

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3—

2025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大气〔2023〕

1 号）、《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3 年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复）

查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大气〔2024〕2 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中环联

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EC”）受福建省生态环境信息

中心的委托，对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3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

可信，是否符合《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的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 2023 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报告》

（以下简称《补充数据表》）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符合核算

指南和福建省《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模板》的要求； 

- 根据《核算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

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 受核查方备案的监测计划是否符合核算和报告指南的要求。受核

查方是否严格按照备案的监测计划实施温室气体的监测活动。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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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 2023 年度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

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 

- 受核查方 2023年度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及与配额分配相关的所有补充数据。 

 

1.3 核查准则 

CEC 依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和《福建省碳

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工作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

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以下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中保

持客观。 

（2）诚实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还应如实报告核查活

动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

要求，利用职业素养进行严谨的判断。 

同时，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第 19 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43 号）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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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大气〔2023〕1 号）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3 年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复）

查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大气〔2024〕2 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023 年度福建省《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CEC

组成此核查组。 

表2-1 核查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向杨 组长 

1）负责核查工作的组织； 

2）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层级的碳排放边界、排放源

和排放设施的核查，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

参数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核查报

告撰写等； 

3）现场核查。 

2 谢丁宁 组员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的核

查，以及资料收集整理、核查报告撰写等； 

2）现场核查。 

3 冯家林 组员 
1）开展文件评审； 

2）受核查方资料收集整理、归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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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1）初步评审 

核查组于 2024 年 05 月 08 日对受核查方的文件开展评审，文件评审

对象和内容包括： 

-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 2023 年度碳排放补充数据报告 

- 2023 年度监测计划 

-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 

- 直接排放、间接排放数据和信息； 

- 排放设备清单 

- 监测设备清单 

初步确认重点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确定现场核查思路、

识别现场核查重点。 

（2）重点评审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包括营

业执照、单位简介、工艺流程、能源统计报表和核查组在文件评审中使

用的其他用于支持审核的文献。  

核查组根据《核算指南》及其他相关核查准则对上述文件进行了评

审，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评审： 

（1）基本信息是否一致； 

（2）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和排放源识别；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测量设备的配备、校核及维护情况；  

（5）新增设施、设备相关信息；  

（6）监测计划核对。  

经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受核查方现场评审的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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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审设施的边界及排放源的完整性；  

（2）评审数据收集程序与《核算指南》的要求是否保持一致；  

（3）检查计量器具，包括精度及校准记录及计量器具的运行，评审

数据的监测频次，判断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4）评审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的信息流，判断相关数据是

否以透明方式获得、记录、分析；  

（5）交叉核对排放报告提供的信息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如燃料的购

买、盘存、使用记录，电力购买发票等。判断排放量的计算和相关数据

的确定是否准确，能否全面地反映的真实情况； 

（6）复原、验算排放的计算，评审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在核查过程中评审及参阅的所有文件详见“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3 年 05 月 10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

主要包括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勘查相关排放设

施及测量设备、与受核查方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等步骤。 

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2-2 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访谈内容表 

访谈对象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周益民 经理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产工艺、生产

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确定企业层级

和补充数据表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3）了解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涉及的活动水平数

据、相关参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统计等数

据流管理过程，获取相关监测记录； 

4）对排放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核查。 

5）对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涉及的碳排放和生产

吴美珠 人力资源 

谢碧芳 统计 

江敏瑶 统计 

吴秀英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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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相关的财务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行核查。 

6）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进行核

查，现场查看排放设施、计量和检测设备。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向受核

查方开具了 5 个不符合项（详见附件 1）。在不符合项全部关闭后，核查

组完成了核查报告初稿。根据 CEC 内部管理程序，在出具核查报告前，

由独立于核查小组的技术审查员对相关工作记录、文档及核查报告进行

技术评审。技术评审完成后，核查报告终稿于 2023 年 06 月 28 日完成。

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组如下表所示。 

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组如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汤丽君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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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组织架构图、

环评批复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4 年 6 月，主营产品为陶瓷。

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磁灶镇岭畔村工区路 48 号，目前拥有拥

有瓷砖生产2条线，陶板生产3 条线。公司主要生产规格有200*600mm、

300*600mm、600*600mm、600*900mm、600*1200mm 等不同规格的瓷

砖、不同规格的陶板、以及不同规格的陶棍。受核查方现有生产线在此

次核查期内未发生变化，也没有在建或新建生产线。 

表3-1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重点排放 

单位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50500259794786

6 

法定代表人 吴国良 单位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陶瓷砖、陶瓷板、干挂空心陶瓷板及配

件的生产、销售及研发；建材批发；制

造、销售、安装、设计节能环保保温陶

板（陶瓷太阳能产品、陶瓷太阳能集热

器、陶瓷太阳能热水器、取暖器及太阳

能光电产品及以上项目的零部件）；陶

瓷太阳能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自营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1994 年 06 月 18 日 

所属行业 建筑陶瓷制品（3071） 

注册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洋尾工业区 

经营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磁灶镇岭畔村工区路 48 号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姓名 周益民 职务 经理 部门 总经办 

邮箱 ym560@qq.com 电话 1380599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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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磁灶镇岭畔村工

区路 48 号 
邮编 362200 

 

3.1.2 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图 

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总经办负责。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重点排放单位为建筑瓷砖企业，拥有瓷砖生产 2 条线，陶板生产 3 

条线。受核查方工艺流程概述如下: 

首先根据配方要求，将各种原料称出所需重量，配料混合装入球磨

机料筒中:在装好原料的球机料筒中，加入水进行球，将泥料颗料进行磨

细，以达到要求的细度:球磨后的料浆经过检测达到细度要求后，用筛除

去粗颗粒和尾沙;过筛后，再用湿式磁选机除去铁杂质;将过筛、除铁后的

泥浆通过雾化干燥除去多余水分;通过料仓下料后压砖成型;坯体干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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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色浆上色并由辊道密烧制成型;最后经自然冷却后分选包装入库， 

受核查方的瓷砖、陶板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3-2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图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10 

 

3.1.4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

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3.1.4.1 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总经办牵头负责。 

3.1.4.2 用能种类 

经现场查阅相关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3 年度主要

能源消费品种包括烟煤、天然气、柴油和电力。受核查方每月汇总各类

能源消费情况。 

3.1.4.3 主要用能设备 

经现场查阅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清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

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 

表3-2  主要用能设备 

序号 生产单元 装置名称 规格 能源种类 数量 

1 陶板车间 窑炉 W2300/L185

M 
天然气、电

力 

3 

2 陶板车间 窑炉 W2300/L150

M 
天然气、电

力 

2 

3 陶板车间 干燥窑 E5E 285/ 40 天然气、电

力 

3 

4 陶板车间 干燥塔 5000M 煤 1 

5 陶板车间 球磨机 60T 电力 4 

 

3.1.4.4 计量器具 

经现场查阅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设备清单、检定校准记录和现场勘

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符合指南要求。经核查

的计量器具情况如下： 

表3-3  计量器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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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精度 安装位置 校核频次 

1 电子汽车衡 1 SCS-50 10kg 进厂处 每年一次 

2 
天然气流量

计 
3 

G400/TBQZ-

100 
1.5 级 厂区内 

每三年一

次，由天然

气公司管控 

3 电表 2 DSZ88 0.5s 配电室 

每六年一

次，由电力

公司管控 

核查说明：电表由电力公司管控以及负责检测，天然气流量计由天然气公司管

控，经现场核查企业未对电子汽车衡进行维护和校准，对此开具不符合项 1#。 

 

3.1.5 生产情况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相关 2023 年生产报表，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3

年度的生产情况如下： 

表3-4  产品产量产值信息 

年度 产量（t） 产量（t） 产值（万元） 

2023 年度 8401114.84 178425.48 45782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查边界的确定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

认：在福建省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只有一个生产厂区，位于福建

省泉州市晋江市磁灶镇岭畔村工区路 48 号。受核查方没有其他分支机

构。在 2023 年期间，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只有一个

厂区，不涉及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查组

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

放设施，且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没有变化。 

3.2.2 排放源的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阅资料以及与受核查方访谈，核查组确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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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方在核查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温室气体种类如表 3-5 所示。 

表3-5  受核查方排放源识别表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

料品种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烟煤 干燥塔 

CO2 天然气 烧成窑 

CO2 柴油 场内叉车等移动源用油 

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CO2 不涉及 / 

3 
净购入生产用电力

蕴含的排放量 
CO2 电力 

厂区内所有耗电设施，不

涉及外供电力。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

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2023 年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

整准确，核算边界与《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要求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与上一年度

相比，核算边界没有变化。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陶瓷生产企业，核查组对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进行了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中

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备案的

监测计划一致，不涉及任何偏离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核算。 

根据《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总= E燃烧 + E工业 + E电力               （1） 

其中： 

E 总：核算期内陶瓷企业 CO2 排放总量，单位：tCO2； 

E 燃烧：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 排放，单位：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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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工业：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CO2排放，单位：tCO2； 

E 电力：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净购入生产用电蕴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

tCO2； 

因此，根据《核算指南》，受核查方有可能涉及的排放包括 3 个部分：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净购入生产用电蕴含的排放。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陶瓷生产中无论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还是用于生产的

机动车辆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量均可根据公式（2）计算： 

𝐸燃烧 = ∑（𝐴𝐷𝑖 × 𝐸𝐹𝑖 ）            （2） 

其中: 

E 燃烧：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

位 tCO2； 

ADi ：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 活动水平数据，单位：GJ； 

EFi：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 的排放因子，单位：tCO2/GJ； 

核算期内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 ADi 可按如下公式

计算： 

𝐴𝐷𝑖 = 𝐹𝐶𝑖 × 𝑁𝐶𝑉𝑖            （3） 

式中: 

FCi：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净消耗化石燃料品种 i 的质量，固体或者液

体化石燃料单位：t； 气体化石燃料单位：Nm3； 

NCVi：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 的低位发热值，固体或者

液体化石燃料单位：GJ/t； 气体化石燃料单位：GJ/Nm3； 

核算期内用于某装置 m 中的化石燃料品种 i 的 CO2 排放因子 EFi 的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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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𝐹𝑖 = 𝐶𝐶𝑖 × 𝛼𝑖 × 𝜌1            （4） 

CCi：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 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

tC/GJ； 

𝛼𝑖：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 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𝜌1 ：CO2 与 C 的分子质量之比 44/12。 

陶瓷生产企业核算期内分品种化石燃料消耗量根据核算期内该化石

燃料购入量、外销量和库存量的变化来确定其实际消耗量。化石燃料购

入量和外销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化石燃料库存

变化数据采用企业定期库存记录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陶瓷生

产企业核算期内分品种化石燃料消耗量采用公式（5）计算获得： 

𝐹𝐶𝑖 = 𝑄燃料,1 +（𝑄燃料,2 − 𝑄燃料,3）− 𝑄燃料,4     （5） 

式中： 

FCi：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净消耗化石燃料品种 i 的质量，固体或者液

体化石燃料单位：t； 气体化石燃料单位：Nm3； 

Q 燃料,1：核算期内陶瓷生产企业化石燃料购入量，固体和液体化石燃

料单位：t；气体化石燃料单位：Nm3； 

Q 燃料,2：核算期内陶瓷生产企业化石燃料初期库存量，固体和液体化

石燃料单位：t；气体化石燃料单位：Nm3； 

Q 燃料,3：核算期内陶瓷生产企业化石燃料末期库存量，固体和液体化

石燃料单位：t；气体化石燃料单位：Nm3 

Q 燃料,4：核算期内陶瓷生产企业化石燃料外销量，固体和液体化石燃

料单位：t；气体化石燃料单位：Nm3 

陶瓷生产企业可选择使用《核算指南》提供的化石燃料低位发热值

缺省值。 

对于购进的化石燃料品种 i 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及其碳氧化率 αi 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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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算指南》提供的缺省值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工业过程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 工业=Σ[F 原料×η 原料×（CCaCO3×ρ2+CMgCO3×ρ3）]         （6） 

式中： 

E 工业——核算期内陶瓷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排放，单位：tCO2； 

F 原料——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原料消耗量，单位：t； 

η 原料——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原料的利用率，单位：%wt； 

CCaCO3——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原料中的 CaCO3 质量分数，单位：%wt； 

CMgCO3——核算期内陶瓷企业原料中的 MgCO3 质量分数，单位：%wt； 

ρ2——CO2 与 CaCO3 之间的分子量换算系数，44/100； 

ρ3——CO2 与 MgCO3 之间的分子量换算系数，44/84； 

经核查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3.3 净购入生产用电蕴含的排放 

净购入电力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 电力=EA 电力×EF 电网                （7） 

式中， 

E 电力: 核算期内净外购生产用电蕴含的 CO2 排放量，单位：tCO2 

EA 电力：核算期内净外购生产用电量，单位：MWh； 

EF 电网：核算期内净外购生产用电的区域电网 CO2 排放因子，单位：

tCO2/MWh。 

综上，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方法没有发现偏离《核算指南》

的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中采用的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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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算指南》一致。 

经核查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电力排放的核算方法没有偏离

《核算指南》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4-1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烧的排放量 

烟煤消耗量 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烟煤低位发热量 烟煤碳氧化率 

天然气消耗量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天然气氧化率 

柴油消耗量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柴油低位发热量 柴油碳氧化率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不涉及 不涉及 

净购入生产用电蕴含

的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

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

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活动水平数据 1：烟煤消耗量 

表3-6  对烟煤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3 年 12959.60 

数据项 烟煤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23 年度《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监测方法 通过电子汽车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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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每次称重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盘库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3 年度《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全部核查； 

2）2023 年度《煤粉领用单》全部核查； 

3）2023 年度《2023 年煤粉入库表》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表-瓷

砖》 

《煤粉领用

单》 

《202

3 年煤

粉入

库

表》 

核查

确认

数据 

2023 12959.60 12959.60 
12976.

31 

12959.

60 

1）排放报告中的烟煤消耗量来源于《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

瓷砖》，数据来源与历史年度一致，但企业填报时将烟煤消

耗量进行了取整，未填报小数位，对此开具不符合项 2#； 

2）将《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和《煤粉领用单》进行核

对，二者中的烟煤消耗量数据一致； 

3）《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和《2023 年煤粉入库表》

数据差异 0.13%。主要由于入库量和出库量之间存在部分

库存差异，差异在合理范围内。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中的消耗量数据作为数据

源是合理的，与以往年度一致，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23 年度烟煤消耗量数据

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3-7  经核查的烟煤消耗量月度数据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

-瓷砖》 
《煤粉领用单》 

《2023 年煤粉

入库表》 

t t t 

1 月 0.00 0.00 0.00  

2 月 698.00 698.00 758.26  

3 月 1220.00 1220.00 1287.82  

4 月 1336.00 1336.00 1286.97  

5 月 1324.00 1324.00 1323.62  

6 月 1220.00 1220.00 1290.54  

7 月 923.00 923.00 973.71  

8 月 785.60 785.60 645.29  

9 月 1240.00 1240.00 1227.26  

10 月 1234.00 1234.00 1237.26  

11 月 1390.00 1390.00 1488.01  

12 月 1589.00 1589.00 14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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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959.60  12959.60  12976.31  

 

活动水平数据 2：烟煤低位发热量 

表3-8  对烟煤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22.3 

数据项 烟煤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由于企业暂不具备自测条件，采用《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缺省值与历史年度一

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烟煤低位发热量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活动水平数据 3：天然气消耗量 

表3-9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3 年 1316.8439 

数据项 天然气 

单位 万 Nm³ 

数据来源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 

监测方法 天然气流量计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年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3 年度《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2023 年生产统计

报表-陶板》全部核查； 

2）2023 年度《天然气发票》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

表-瓷

砖》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

表-陶

板》 

合计 

《天然

气发

票》 

核查确

认数据 

2023 
1052.93

26 

263.911

3 

1316.84

39 

1292.68

01 

1316.84

39 

1）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量《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2023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数据来源与历史年度一致，

但企业填报时填报错误，对此核查组开具不符合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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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

陶板》和《天然气发票》进行核对，二者数据差异 1.83%。

主要由于天然气发票与企业自行抄表时间不同，差异在合

理范围内。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

-瓷砖》《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中的消耗量数据作为

数据源是合理的，与以往年度一致，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23 年度天然气消耗量数

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3-10  经核查的天然气消耗量月度数据（t） 

月度 

数据源 

结算发票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表-瓷

砖》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表-陶

板》 

合计 

万 m³ 万 m³ 万 m³ 万 m³ 

1 月 0 6.7366 6.7366 14.3666 

2 月 39.1744 12.9344 52.1088 43.2233 

3 月 100.0675 28.0506 128.1181 105.3898 

4 月 114.5751 25.6554 140.2305 146.7057 

5 月 97.6007 24.7153 122.316 118.9953 

6 月 111.9951 23.6364 135.6315 138.4524 

7 月 79.1571 21.5097 100.6668 120.1632 

8 月 57.4227 19.832 77.2547 55.4916 

9 月 108.4708 24.5669 133.0377 136.5901 

10 月 105.3045 24.8535 130.158 123.487 

11 月 116.3898 25.1771 141.5669 144.9895 

12 月 122.7749 26.2434 149.0183 144.8256 

合计 1052.9326 263.9113 1316.8439 1292.6801 

 

活动水平数据 4：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表3-11  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389.3 

数据项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万 Nm³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天然气低位发热量数据源

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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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 5：柴油消耗量 

表3-12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3 年 64.00 

数据项 柴油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23 年度《柴油生产领用单》 

监测方法 通过地磅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年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2023 年度《柴油生产领用单》全部核查； 

2)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3 年度

《柴油生产领

用单》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表-瓷

砖》 

核查确认数据 

2023 64.00 55.97 64.00 

1）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回转窑柴油消耗量来源于 2023 年

度《柴油生产领用单》，与以往年度一致； 

2）《柴油生产领用单》和《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中的

用柴油消耗量进行数据核对数据不一致。相差 8.03 吨，企

业解释为人为失误漏记录，对此核查组开具不符合项 4#，

企业修改后排放报告终版数据无误，且选用的数据源与以

往年度一致，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23 年度柴油消耗量数据

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3-13  经核查的 2023 年度月度柴油消耗量 

月度 《柴油生产领用单》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

砖》 

 t t 

1 月 0.00 0.00 

2 月 8.00 8.00 

3 月 0.00 0.00 

4 月 7.97 7.97 

5 月 8.00 8.00 

6 月 8.00 8.00 

7 月 0.00 0.00 

8 月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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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03 8.00 

10 月 0.00 0.00 

11 月 8.00 8.00 

12 月 8.00 0.00 

合计 64.00  55.97  

 

活动水平数据 6：柴油低位发热量 

表3-14  对柴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42.7 

数据项 柴油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2023 年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柴油低位发热量数据源选取合

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活动水平数据 7：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3-15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3 年 20885.560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填记录，月度、年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3 年度《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2023 年生产统

计报表-陶板》全部核查； 

2）2023 年度《电力缴费通知单》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

表-瓷

砖》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

表-陶

板》 

合计 

电力缴

费通知

单 

核查确

认数据 

2023 年 
16101.6

8 
4783.88 

20885.5

60 
20693.7 

20885.5

60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22 

1)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来源于 2023 年度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 -陶

板》，与以往年度一致； 

2)2023 年度《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2023 年生产统

计报表-陶板》和《电力缴费通知单》中的外购电力消耗量相差

0.91%，差异原因为计量时间差异，差异在合理范围内。核查组

确认受核查方以《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2023 年生产统

计报表-陶板》中的消耗量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理的，与以往年

度一致，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3-16  经核查的月度净购入使用电力 

月度 

数据源 

结算发票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表-瓷

砖》 

《2023 年生产

统计报表-陶

板》 

合计 

MWh MWh MWh MWh 

1 月 0.000 96.800 96.800 72.487 

2 月 909.840 124.280 1034.120 1118.639 

3 月 1467.840 454.360 1922.200 1914.856 

4 月 1631.440 419.060 2050.500 2059.880 

5 月 1449.360 425.980 1875.340 1880.251 

6 月 1627.920 446.800 2074.720 2083.218 

7 月 1283.200 401.200 1684.400 1719.944 

8 月 990.560 369.060 1359.620 1342.312 

9 月 1630.960 446.040 2077.000 2088.215 

10 月 1616.240 533.480 2149.720 2035.879 

11 月 1747.200 611.260 2358.460 2162.910 

12 月 1747.120 455.560 2202.680 2215.109 

合计 16101.680 4783.880 20885.560 20693.700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动

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版本：V3）

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23 

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

结果如下：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3-17  对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256 

数据项 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

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烟煤碳氧化率 

表3-18  对烟煤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3 

数据项 烟煤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烟煤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

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3-19  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153 

数据项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数

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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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天然气碳氧化率 

表3-20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9 

数据项 天然气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天然气碳氧化率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5：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3-21  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202 

数据项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

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6：柴油碳氧化率 

表3-22  对柴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8 

数据项 柴油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柴油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

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7：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表3-23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7035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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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华

东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终版排放报告中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中国陶瓷生

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备案的监测计

划（版本：V3）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 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组对排放

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

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受核查方 2023 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3.4.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3-24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年度 种类 

化石燃料

消耗量 

低位发

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排放量 

t 或万 Nm³ GJ/t tC/GJ % tCO2 

A B C D 
E=A*B*C*D*44/12

/100 

2023 

烟煤 12959.60  22.3 0.0256 93 25228.46 

天然气 1316.8439  389.3 0.0153 99 28471.92 

柴油 64.00  42.7 0.0202 98 198.36 

 合计 53898.74 

 

3.4.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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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 净购入生产用电蕴含的排放 

表3-25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使用电力 电力排放因子 CO2 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A B C=A*B 

2023 年 20885.560 0.7035 14692.99 

 

3.4.3.4 排放量汇总 

表3-26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排放活动类型 排放量（tCO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53898.7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0 

净购入电力蕴含的排放量 14692.99 

总排放量 68592 

 

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符合《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4.4.1 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及基本信息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陶瓷生产企业，目前拥有瓷砖生产 2 条线，陶板生产 3 

条线。补充数据表中核算边界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净购入使用电力对

应的排放。 

 

3.4.4.2 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

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

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核查过程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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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7  核查确认的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活动 类别 单位 数值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烟煤消耗量 t 12959.60 

烟煤低位发热量 GJ/t 22.3 

天然气消耗量 万 Nm³ 1316.8439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GJ/万 Nm³ 389.3 

柴油消耗量 t 64.00 

柴油低位发热量 GJ/t 42.7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 电力消耗量 MWh 20885.560 

 

3.4.4.3 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核查文件材料和人员访谈，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值、单位、数据来源等进行核查，确认相关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具体核查过程见 3.4.2。 

表3-28  核查确认的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数据 

排放活动 类别 单位 数值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0.0256 

烟煤碳氧化率 % 93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0.0153 

天然气碳氧化率 % 99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0.0202 

柴油碳氧化率 % 98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 tCO2/MWh 0.7035 

 

3.4.4.4 补充数据表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 2023 年度补充数据表的核查，核查组重新验算后确认受核查

方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表3-29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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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种类 

化石燃料

消耗量 

低位发

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排放量 

t 或万 Nm³ GJ/t tC/GJ % tCO2 

A B C D 
E=A*B*C*D*44/12

/100 

2023 

烟煤 12959.60  22.3 0.0256 93 25228.46 

天然气 1316.8439  389.3 0.0153 99 28471.92 

柴油 64.00  42.7 0.0202 98 198.36 

 合计 53898.74 

 

表3-30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年份 

净购入使用电力 电力排放因子 CO2 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A B C=A*B 

2023 年 20885.560 0.7035 14692.99 

 

表3-31  核查确认补充数据表的总排放量 

排放活动类型 排放量（tCO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53898.74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14692.99 

总排放量 68592 

 

3.4.4.5 补充数据表产品产量的核查 

表3-32  对建筑陶瓷制品产量的核查 

数据值 
建筑陶瓷制品（10%≥E≥0.5%)  建筑陶瓷制品（10%≥E≥0.5%) 

8401114.84 178425.48 

单位 m2 t 

数据来源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棍》 

监测方法 

产品平米数:每班次人工统计产品数量，记录产品规格，根据规格

计算瓷砖、陶板产品平米数,陶棍产品平米数通过陶棍(m)折算成“20 

板”的面积，遵循历史核算方法;产品重量=不同规格产品总面积(m)*对

应规格产品换算系数(kg/ m2)，换算系数为经验值，遵循历史核算方法，

2023年度相比于2022年度新增了200*600型号产品，企业使用300*600

型号产品转换系数并出具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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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每班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班次记录，每日、每月、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

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来源，无法交叉核对。核查组检查了《2023 年生产统计

报表-瓷砖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

棍》。 

对于瓷砖，核查组抽查了 3、4、7、10 月《成品质量检验分析表》

（手抄原始记录），数据基本一致。对于陶棍抽查 2、6、8、10 月《半

成品分析日报表》（手抄原始记录），数据基本一致。对于陶板，核查

组抽查了《分析日报表-陶板》（手抄原始记录），发现数据存在差异，

对此核查组开具了不符合项 5#，企业解释是由于炉后工人素质参差不

齐，人工抄录数据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以生产统计表为准，并开具了

说明。核查组查阅了《分析日报表-陶板》（手抄原始记录），发现其

生产数据大于《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出于保守性原则以及与

往年数据一致性、可比性原则，认同企业解释，继续沿用《2023 年生

产统计报表-陶板》数据。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产品产量来源于《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

瓷砖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棍》，

与往年数据源一致，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3-33  建筑陶瓷制品产量的核对 

产品类型 规格 
折平方

（m2） 

单位面积

产品重量

（kg/m2） 

重量

（t） 

瓷砖 

200*600 598841.2 19.1 11437.87 

300*600 4808709.96 19.1 91846.36 

600*600 1623955.7 20.38 33096.22 

600*900 197393.8 23.18 4575.59 

600*1200 662231.6 23.54 15588.93 

合计 7891132.26 合计 156544.97 

产品类型 规格 
折平方

（m2） 

单位面积

产品重量

（kg/m2） 

重量

（t） 

陶板 
18 29898.36 36 1076.34 

20 104965.64 38 39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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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02.19 40 88.09 

25 42423.92 43 1824.23 

30 244418.39 47 11487.66 

35 5849.44 53 310.02 

50 4012 75 300.9 

80 7402.78 100 740.28 

合计 441172.72 合计 19816.21 

产品类型 规格 
折平方

（m2） 

单位面积

产品重量

（kg/m2） 

重量

（t） 

陶棍 87159.15 68809.86 30 2064.3 

遵循历史核算方法，陶棍折算成 20 板的面积。 

87159.15*30/38=68809.86m2  

 

总计 面积（m2） 8401114.84 重量（t） 178425.48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补充数据表(终

版)》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填报要求。经核查后的 2023 年

度《补充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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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4  数据汇总表 

基本信息 主营产品信息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在岗职

工总数 

(人) 

固定资产

合计 

(万元) 

工业总

产值 

(万元) 

行业

代码 

产品一 产品二 产品三 

综合能

耗(万吨

标煤) 

按照指南核

算的企业法

人边界的温

室气体排放

总量(吨二氧

化碳当量) 

按照补充

数据核算

报告模板

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

放总量(吨) 

名
称 

单位 产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福建华泰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91350500

25979478

66 

400 244144 45782 3071 

建
筑
陶
瓷
制
品 

㎡ 8401114.84       

3.0097 68592 68592 

t 1784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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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5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建筑陶瓷生产企业）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 

1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68592 1.1，1.2 两项相加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53898.74 数据来自核算与报告指南附表 1 

  1.2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4692.99 数据来自核算与报告指南附表 1 

2 主营产品产量   
■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

年度统计报表 

  2.1 主营产品总产量（m2）  8401114.84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2.2 主营产品总产量（t）  178425.48 ■2.1 与 2.2 均需填写 

3.主营产品分类 

3.1 陶瓷砖（E1*>10%） 

3.1.1 产品产量（t）  / 
3.1.1 与 3.1.2 均需填写 

3.1.2 产品产量（m2）  / 

3.1.3 产品工序  / 选填“一次烧成”或者“二次烧成” 

3.2 陶瓷砖（10%≥E＞0.5%） 

3.2.1 产品产量（t）  178425.48 
3.2.1 与 3.2.2 均需填写 

3.2.2 产品产量（m2）  8401114.84 

3.2.3 产品工序  一次烧成 选填“一次烧成”或者“二次烧成” 

3.3 陶瓷砖（0.5%≥E） 

3.3.1 产品产量（t）  / 
3.3.1 与 3.3.2 均需填写 

3.3.2 产品产量（m2）  / 

3.3.3 产品工序  / 选填“一次烧成”或者“二次烧成” 

说明： 1* E 代表陶瓷产品吸水率，产品吸水率数据来源于企业产品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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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监测计划执行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对照受核查方已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

结合受核查方 2023 年度开展的监测活动，以监测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

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基本情况 

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

符合要求 

□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边界 

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

符合要求 

□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方法 

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

符合要求 

□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活动数

据 

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

符合要求 

□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排放因

子及计算系数 

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

符合要求 

□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温室气

体排放量 

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

符合要求 

□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配额分

配相关补充数据 

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V3）一致，

符合要求 

□ 不一致，原因说明：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1）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台账记录与实

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

度，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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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

执行。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依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开展 2023 年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复）查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大气

〔2024〕2 号）的要求，对“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的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关闭

所有不符合项之后，核查组确认：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核查指南的符合性 

例：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终版）符合《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相关要求，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完整，活动水平数据与

排放因子选取准确。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

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2023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单位 经核查后排放量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6859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tCO2 538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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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tCO2 0 

净购入生产用电力蕴含的排放量 tCO2 14692.99 

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 68592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企业

或设施层面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2 2023 年度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核算边界 排放类型 单位 
经核查后排放量/

基本信息 

陶瓷生产

工序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 
tCO2 6859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tCO2 53898.74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tCO2 14692.99 

主营产品类型 / 建筑陶瓷 

主营产品总产量 m2 8401114.84 

主营产品总产量 t 178425.48 

排放强度 
tCO2/ 万

m2 
81.6463 

排放强度 tCO2/ t 0.3844 

产品产量信息 

分类 产量 单位 产品工序 

主营产品产量 8401114.84 m2 陶瓷生产工序 

主营产品产量 178425.48 t 陶瓷生产工序 

 

4.2.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22 年度

相比，不存在异常波动。 

表 3  2023 年度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年度 单位 2022 年 2023 年 波动情况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 56257 68592 21.93%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56257 68592 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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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总产量 m2 
6481215.

61 

8401114.8

4 
29.62% 

单位产品总产量 t 
141756.2

6 

178425.4

8 
25.87%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tCO2 /万

m2 
86.7997 81.6463 -5.94%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tCO2 /t 0.3969 0.3844 -3.15% 

注：波动情况=（2023 年数值-2022 年数值）/2022 年数值，正值表示增加，负值

表示减少。 

 

波动分析： 

相比于 2022 年度，2023 年度碳排放总量增长了 21.93%，以 m2 平

米数为单位的总产量面积产量上升了 29.62%，以 t 吨数为单位的总产量

质量产量上升了 25.87%，每单位平方米的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

了 5.94%，每单位重量的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3.15%。 

主要原因：相比与 2022 年，市场需求增加，企业扩产，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量与产品产量波动趋势基本一致，且单位平方米及单位重量的

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均有所降低略有下降，原因是产量增加后产线产

能利用更充分利用效率提高，单位平方米及单位重量的产品能耗下降。 

4.2.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2023 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的主要生产运营系统没有变化，不涉及新增

设施和既有设施退出，也不涉及主要生产运营系统租赁或其他关停并转

情况。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发现受核查方所用原料为坯土，

原料中的钙、镁元素主要以硅酸盐的形式存在，无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

放，本次核查未纳入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与历史年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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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受核查方应加强对《核算指南》的学习，按照《核算指南》要

求填报排放报告； 

（2）受核查方应加强员工对于数据质量的把控，完善数据质量保障

措施； 

（3）受核查方应加强对于厂内计量设备的维护以及检定校准管理。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NC1 

企业未对电子汽车

衡进行定期维护和

校验 

原因分析：企业未对电子汽车衡进

行定期维护和校验 

纠正措施：针对此不符合，与相关

负责人讨论并进行了口头培训，避

免以后出现类似问题。 

核查组确认最

终排放报告及

补充数据表已

修改，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NC2 
企业烟煤消耗量填

报错误 

原因分析：企业填报时将烟煤消耗

量进行了取整 

纠正措施：针对此不符合，企业修

订了烟煤消耗量数据，与系统填报

人员、相关负责人讨论并进行了口

头培训，避免以后出现类似问题。 

核查组确认最

终排放报告及

补充数据表已

修改，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NC3 
企业天然气消耗量

填报错误 

原因分析：填报错误 

纠正措施：针对此不符合，修订了

天然气消耗量数据，与系统填报人

员、相关负责人讨论并进行了口头

培训，避免以后出现类似问题。 

核查组确认最

终排放报告及

补充数据表已

修改，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NC4 
企业柴油消耗量填

报错误 

原因分析：填报错误 

纠正措施：针对此不符合，企业修

正了柴油消耗量数据，与系统填报

人员、相关负责人讨论并进行了口

头培训，避免以后出现类似问题。 

核查组确认最

终排放报告及

补充数据表已

修改，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NC5 

企业陶板产量《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

板》与《分析日报表

-陶板》（手抄原始记

录）不一致 

原因分析：炉后工作人员人为失误 

纠正措施：针对此不符合，采取了

相应的纠正措施，并开具了说明，

与系统填报人员、相关负责人讨论

并进行了口头培训，避免以后出现

类似问题。 

核查组确认最

终排放报告及

补充数据表已

修改，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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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 

2 工艺流程图 

3 组织机构图 

4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瓷砖》 

5 《煤粉领用单》 

6 《2023 年煤粉入库表》 

7 华泰集团煤粉购买发票 

8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板》 

9 天然气发票 

10 《柴油生产领用单》 

11 柴油发票 

12 电力缴费通知单 

13 两厂电力抄表原始记录 

14 《2023 年生产统计报表-陶棍》 

15 
3、4、7、10 月《成品质量检验分析表》（手抄原始记

录） 

16 2、6、8、10 月《半成品分析日报表》（手抄原始记录） 

17 《分析日报表-陶板》（手抄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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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支持性证据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0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1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2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3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4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5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6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7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8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49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0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1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2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3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4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5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6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7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8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59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中环联合 

 60 

附件 5：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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